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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联合开展化肥专

项执法打假集中行动的通知 

 

 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质量技术监督局、工商行政管理局： 

  为认真落实国务院领导的重要批示精神，深入开展“质量和安全年”、“红盾护农”活动，切实

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用上放心满意的化肥，促进农业生产顺利进行。国家质检总局、国家工商总局决

定，从8月至11月，联合开展化肥专项执法打假集中行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工作目标 

  通过开展专项执法打假集中行动，切实解决当前化肥有效含量不足的突出问题，严厉查处制售以

次充好、以假充真、掺杂掺假、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和虚假标注等违法行为，建立健全生产、

流通环节产品质量监管的协作配合机制，推动化肥产品质量总体水平进一步提高，市场环境进一步净

化，行业自律水平明显提升。 

  二、主要任务 

  此次专项执法打假集中行动以磷肥、钾肥、复混（合）肥为重点产品；以有过质量违法记录、消

费者投诉较多、媒体曝光、抽查不合格的生产和销售者为重点单位；以上述产品的生产集中区域、农

资市场等为重点区域。要做好调查摸底工作，全面掌握辖区内生产加工、经销单位的底数和产品质量

状况，采取针对性措施推进此次集中行动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、措施实。 

  （一）加强化肥内在质量执法检查。执法检查中，要加强对生产、销售化肥产品的抽样检查，重

点检查是否符合标准规定。 

  （二）加强化肥标识执法检查。重点查处违反GB18382《肥料标识内容和要求》规定的行为和虚假

标识标注的行为。 

  （三）加强化肥商标侵权、虚假广告监管。重点查处化肥生产和经营者私自印制虚假广告，随意

夸大化肥功效、欺骗和误导消费者、商标侵权以及仿造产地、冒用他人厂名、厂址、认证标志等违法

行为。 

  （四）加强执法检查的后续工作。对检查发现有效含量严重不足，标识违反有关规定、误导农民

消费的，在进行严厉查处的同时，联合进行公告。要根据信用分类监管的要求，加强对出现违法行为

生产销售者的监督检查，加大巡查力度。对多次违法、屡禁不止的或违法情节严重的生产销售者，要

列入“黑名单”，向社会公布。 

  三、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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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一）加强领导，联合行动。各地要及时向当地政府汇报专项执法打假集中行动的开展情况，在

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，切实做到领导到位、责任到位、措施到位、工作到位。各地质量技

术监督、工商部门要依据法律赋予的职责，认真开展生产、流通领域的执法检查，必要时组织联合执

法检查行动。 

  （二）密切配合，互通信息。建立健全执法信息共享机制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

假冒伪劣产品流向线索，要及时通报给当地工商部门；工商部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假冒伪劣产品生产

源头线索，要及时通报给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。 

  （三）严格执法，加强督查。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，要及时依法查处，涉及其他部门的

要及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；对涉嫌犯罪的案件，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，杜绝以罚代刑、罚过放行；

对行动中发现的重要情况要及时向当地政府和上级部门汇报。各地要强化督促检查措施，按照层级督

查的要求，加强对重点区域、大案要案的督查督办。质检总局、工商总局将适时开展联合督查。 

  （四）积极宣传，加强引导。各地要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网络等媒体，以新闻发布、专

栏专刊、专题访谈、典型案件曝光、案件深度报道等形式，宣传产品质量法律法规，宣传优质产品和

名优企业，宣传专项执法打假集中行动取得的成果。要充分发挥12315、12365等热线作用，调动全社

会参与的积极性，形成全社会广泛关注、积极支持、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。 

  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质量技术监督、工商部门应于2009年11月30日前将工作总结分别上报质

检总局、工商总局，大案要案等重要情况随时报送。9月30日前报送第一阶段工作开展情况。 

 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

 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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